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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南风化工”）

拟向控股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焦盐化”）出

售拥有的日化板块资产、部分其他资产和相关负债。2018年 8月 29日，公司和

山焦盐化签署了《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9,670.27万元。 

2018年 8月 29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以及 2018 年 10 月 9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交易对价已

全部支付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公司已与山焦盐化依照《重大资产出售协议》，于 2018年 11月 14日签署了

《重大资产出售交接确认书》。标的资产过户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

告书》。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山焦盐化应当在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交易对价的 51％，剩余款项于 2018年 12月 31日前支付，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利息支付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与剩

余 49%价款一并付清。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山焦盐化支付的全部交易对价及利息，即人民币

197,622,753.19元。 

三、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交易双方将继续完成专利变更登记手续； 

2、公司将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 

3、协议各方应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 

4、相关承诺方将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本次交易事项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 

2、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按照《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的约定实施交割。 

3、本次交易过程的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除本核查意见已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与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4、本次交易期间，除本核查意见已披露的变更事宜外，南风化工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它相关人员没有发生过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更换或调整情

况。 

5、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的情形。 

6、除本核查意见已披露的事项外，协议签署方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各

自义务。 



 

 

7、除本核查意见已披露的事项外，承诺人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

相关承诺的情形。 

8、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

重大风险和实质性障碍。 

（二）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1、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南风化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取得本次交易需取得的全部的批准、备案

和授权，该等批准、备案和授权合法、有效；  

3、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南风化工和山焦盐化均已按照《重大资产出售协

议》履行了标的资产的交割义务；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过渡期间产生的利润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

益变动均按照《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由相关主体享有或承担，不影响本次交易的

实施；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除本法律意见披露的事项外，未出现其他相关实

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6、除本法律意见披露的事项外，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南风化工不存在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形；  

7、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合法、合规，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法律障碍，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2、《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关于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